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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作者茱迪•皮考特是美國的暢銷作家，作品中常見具有道德爭議的議題，

引人著迷又發人深省。 

 

  書中敘述一對夫婦在女兒凱特確診白血病後，用人工篩選胚胎的方式，生

下了一個和凱特有完美基因配型的女孩──安娜。安娜一生下來就持續提供姐

姐細胞、骨髓……。當她的父母要求捐出她的腎臟時，安娜決定控告父母以奪

回身體使用權，但卻在勝訴之後不幸發生車禍腦死，最後握有她醫療監護權的

律師將安娜的腎臟捐給凱特，凱特奇蹟似的活了下來。 

 

 

二、內容摘錄： 

  愛如彩虹，剎那即永恆──當它在的時候是美麗的，到了你眨眼的時候，

它可能消失無蹤。（p.80） 

 

  命運像是泥土，隨時可以改造。可是你只能改造自己的未來，不能改造別

人的，那對有些人來說不夠好。（p.266） 

 

  我從來都不了解人們為什麼說：失去一個小孩。沒有一個家長會那麼粗

心。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兒子女兒在哪裡，我們只是不希望他們去哪裡。

（p.278） 

 

  因為道德遠比倫理重要，而愛遠比法律重要。（p.417） 

 

 

三、我的觀點： 

  一開始看這本書時，我幾乎立刻就站定了立場，尤其是讀著安娜的自我解

嘲的說：若不是為了她病重的姐姐凱特，她可能根本不會出生，便深深為她感

到不平。我一直認為要一個孩子的原因，應該是為了傾注愛與心力，像書中這



樣帶著目的生下一個小孩，就讓我不能苟同，就算是他們一開始只打算要這個

完美配型的孩子提供臍帶血也是一樣。養育一個孩子應該是應該是一件單純且

令人喜悅的事。更何況後來這對父母一再地要求安娜捐血捐細胞捐骨髓等器

官，甚至理所應當地要求一顆腎臟，彷彿毫不考慮這會對安娜造成什麼影響。

我認為凱特應該靠自己的努力和運氣去各服疾病，安娜完全沒有義務去提供這

麼多。就像書裡所寫的：「你沒有義務去幫痛苦憂傷的人。不管你是不是目擊

車禍發生的路人，不管你是不是完美的配型捐贈者。」 

 

  雖說平時的我都用理性思維來評斷是非，遇上別人的感情官司，我都會用

我心中的道德標準做判斷，但同時我也願意不問利弊地為家人做出犧牲。若我

的妹妹需要一顆腎臟，我只會問我們最快什麼時候可以手術。如此的話，我怎

麼可以忽略書中一個要點：這故事裡的捐贈者與被捐贈者亦是姊妹。唯一的差

別只在這個妹妹是確確實實按照姐姐的需要所打造，但這不改她們手足情深的

事實。如果要評斷的話，應該要看到他們家庭中的感情因素，而非站在道德制

高點譴責這對父母的行為。母親莎拉用盡一切辦法想救凱特，是人之常情；安

娜作為一個獨立的生命，拒絕提供自己的器官也無可厚非。看到故事尾聲，我

開始從另一個角度思考，到底對錯如何定義？這一家人就像打了死結，要解開

就只能一刀剪斷，讓他們支離破碎。我可以理解莎拉作為母親的所作所為，對

她來說，生病的凱特高過一切。這不是一個非黑即白的題目，但我仍妄圖找到

一個答案。 

 

  接著，我假設我是審理這個案件的法官，該如何處理這個案子？我發現我

仍偏向於安娜這一方。莎拉選擇將一個女兒送入火場去救另一個女兒，然而這

兩個女兒都沒有選擇的餘地。我認為該將姊妹倆的想法納入考慮。故事的最後

真相大白，這場官司的起因來自於凱特不希望安娜捐給她一顆腎臟，不要安娜

再給她任何東西，她想從病痛中解脫，也讓妹妹解脫。在我看來，這個舉動求

死也求生，凱特知道自己不走，安娜不會自由，也厭倦了隨時會病發的生活。

既然兩位當事人是這麼想，那本就應該以她們的意見為主。我做出了和書中法

官一樣的判決，解除安娜父母對她的醫療監護權。 

 

  這個故事給我的並非只是一個判決結果。雖然還有其他的角色，但我特意

將重點放在莎拉、凱特和安娜母女三人，從她們身上更可以看見感情的拉扯，

深愛彼此卻不得不做出選擇。我把一些較為私心的情感因素剃除，下了一個判

決。雖然是我心中認為最合適的，卻不是完全正確的。那情感該剔除到什麼程

度呢？我選擇以兩個女兒的想法為主，認為她們應該有為自己生命做決定的權

利；但一定也會有人認為莎拉對女兒的要求才是對的，而凱特放棄自己生命的

選擇不但愚蠢，又對不起家人多年努力。這本就是一個無論怎麼選，都會讓所

有人受傷的難題，故事中的種種細節值得我們深思。 

 

 

四、討論議題： 

  當你的家人受盡病痛苦楚，向你表示他不想再無休止地接受治療時，你會

依照他的心願放他走，還是要他繼續活下去？ 

 



  若是你和書中母親有相同處境，一個孩子性命垂危，只有要求另一個孩子

捐贈器官才能有一線生機，甚至不保證能成功，你會怎麼做？ 

 

  若是安娜只為了自己的身體使用權而提起這場訴訟，凱特仍寄望於妹妹的

捐贈好活下去，而你是審理這個案子的法官，你會怎麼判決？ 

 


